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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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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課程目的

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

瞭解校園設施相關危害

提升校園風險評估知能

避免校園職業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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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條(適用範圍)

本法適用於各業。但因事業規模、性質及風險等因

素，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其適用本法之部分規定。

•各業適用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之規定。

•學校103.7.3起全面適用職安法。

•教育服務業(依主計處行業分類)

•從事正規教育體制內各級學校（含學前教育、小學、中學、

職業學校、大專校院及特殊教育）與正規教育體制外各種專

業領域之教育服務，以及不具教學性質之教育輔助服務之行

業。

•上課地點可能在學校、教室或透過廣播、電視、網路、函授

或其他通訊方式。授予學位證書之軍事學校及法務機構附設

學校，亦歸入本類。 5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條(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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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危害辨識與風險評估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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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RICH之災害模型

 環境因素
 因社會環境影響而發展出的不良習性。
 粗心、頑固、貪婪、惰性等習性。

 人員缺陷
 因先天遺傳或後天感染的缺點。
 緊張、暴躁、興奮、不在乎等性情。 9

事故調查：強化風險控制

風險評估：防止事故



｢事故｣是累積出來的

死亡
•滑了一下，摔倒在地，撞到了頭

重傷
•滑了一下，摔倒在地，摔斷了腿

輕傷
•滑了一下，腳踝扭傷

虛驚
•滑了一下，沒摔倒受傷，受到驚嚇

不安全狀

況(行為)

•地上不平、潮濕、油汙、小石頭等且未及時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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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二項(源頭管理)

機械、設備、器具、原料、材料等物件之設計、

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

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

實施風險評估，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

程施工時，發生職業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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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風險

控制

風險

源頭

管理



危害預防三步驟

辨識
•危害

•作業前有何潛在風險？

評估
•風險

•找出無法接受的風險？

控制
•預防

•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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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控制優先順序

消除

取代

工程控制

行政管

理

個人

防護
13

優

劣

Physically remove 

the hazard

Replace the 

hazard

Isolate people 

from the hazard

Change the way 

people work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PPE)



持續改善

規劃
(P)

執行
(D)

查核
(C)

矯正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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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
(P)

執行
(D)

查核
(C)

矯正
(A)

規劃
(P)

執行
(D)

查核
(C)

矯正
(A)



通道、地板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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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毯(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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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梯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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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地面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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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地板保持乾燥及設止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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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1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地板、階梯、坡
道、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應保持不致使
勞工跌倒、滑倒、踩傷、滾落等之安全狀態，或
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通道常有移動電線等）



洗手間廁所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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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扇風機之葉片，有危害勞工之虞者，
應設護網或護圍等設備(設施規則§83)

未設護網
或護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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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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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線未設防護(防止跌倒及破損感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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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246

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
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者，應有
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



防止電線絕緣被破壞或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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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電箱未加裝中隔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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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電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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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常見職業安全缺失

高度2公尺以上工作場所

高差1.5公尺上下設備

合梯、移動梯

電氣室

發電機房

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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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2公尺以上工作場所VS.高差1.5公尺上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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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梯開口應設置安全網

30



高度1.5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未設置安全上下
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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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梯之構造(設施規則§37)

 雇主設置之固定梯，應依下列
規定：
 1.具有堅固之構造，設置等
間隔踏條。

 2.踏條與牆壁間應保持16.5

公分以上之淨距。
 3.梯之頂端應突出板面60公
分以上。

 4.應有防止梯移位之措施。
 5.平台用漏空格條製成者，
其縫間隙不得超過3公分；超
過時，應裝置鐵絲網防護。

 6.梯長連續超過六公尺時，
應於距梯底2公尺以上部分，
設置護籠或其他保護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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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⑥



垂直固定梯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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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梯2公尺以上設置護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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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梯設蓋加鎖(設施規則第 2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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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對於勞工墜落危險之場所，應設置警告標示，並禁止與工作
無關之人員進入。



固定梯設蓋加鎖(設施規則第 2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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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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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面屋頂開放邊緣預設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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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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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梯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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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梯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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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梯風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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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梯風險.mp4
合梯風險.mp4


合梯風險？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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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梯風險？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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𝜽 = 𝐭𝐚𝐧−𝟏(𝟐𝟗𝟎/𝟔𝟓) = 𝟕𝟕. 𝟒〫



合梯作業(設施規則§230)

 雇主對於使用之合梯，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有堅固之構造。

 二、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損
傷、腐蝕等。

 三、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
七十五度以內，且兩梯腳間
有金屬等硬質繫材扣牢，腳
部有防滑絕緣腳座套。

 四、有安全之防滑梯面。

 雇主不得使勞工以合梯當
作二工作面之上下設備使
用，並應禁止勞工站立於
頂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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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2公尺以上使用移動式施工架或高空工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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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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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園災害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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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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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職業安全
衛生法

業務過失 公共危險

刑事責任 民事責任 行政責任

停
工

罰
鍰

災害補償

損害賠償

勞工保險

雇主補足差額

自由刑、拘役、罰金

職業災害責任

※增列原事業單位涉侵權時之職業災害連帶賠償責任



51資料來源: 台北市勞動檢查處宣導資料。



OO公司勞工從事某學校投影設備線路拉設作業
發生感電致死

災害發生經過

 104年6月O日13時許，罹災者與勞工XXX於某學校
會議室從事投影設備線路拉設作業，罹災者站立
於鋁製合梯，並至天花板輕鋼架內拉設投影機控
制線及電線時，XXX聽到罹災者喊叫「輕鋼架漏
電」，罹災者隨即暈倒，並頭部撞擊天花板輕鋼
架，發出巨響，XXX先撐住罹災者，隨後經救護車
送至OO醫院急救，延至當日13時56分不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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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公司勞工從事某學校投影設備線路拉設作業
發生感電致死

災害原因分析
直接原因：罹災者OOO站立於鋁梯上從事投影設
備線路拉設作業時，因鋁梯勾到地面插座電線裸
露處，電流經身體及天花板輕鋼架，與大地構成
迴路，造成感電致死災害。

間接原因：
插座電線絕緣被覆被破壞。

未使用個人防護具。

基本原因：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未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未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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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公司勞工從事某學校投影設備線路拉設作業
發生感電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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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災害構成勞工法令罰則事項1/3

業主：OO國民小學
刑事罰部分：無

行政罰部分：

OO國小OO會議室，有地面插座電線帶電體裸露之
情形，該電線未有防止絕緣被覆破壞或老化等致
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
則第246條：「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
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
之虞者，應有防止絕緣被覆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
感電危害之設施。」，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
1項第3款：「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
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1、…。3、防止電、熱
或其他之能引起之危害。…。」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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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屬請求國家賠償



本災害構成勞工法令罰則事項2/3

事業單位：OO公司

刑事罰部分：

違反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6條暨職業安全衛
生法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

員工作業時未能落實穿戴電工安全帽、絕緣手套、
絕緣鞋等防護器具，並實施作業環境之危害告知，
讓勞工有危害意識。

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未安排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未設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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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災害構成勞工法令罰則事項3/3

 【裁判字號】104,訴,456 【裁判日期】1060725

 【裁判案由】業務過失致死等
 【裁判全文】104年度訴字第456號
 公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告：○○科技有限公司 兼代表人：程○○
 上列被告等因業務過失致死等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04年度偵字第88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
 ○○○科技有限公司犯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四十條第二項之
違反應有防止危害安全衛生措施規定，致發生職業災害罪，
科罰金新臺幣拾萬元。

 程○○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上之過失致人於死，處有期
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該公司上訴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上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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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公司勞工從事某學校投影設備線路拉設作業
發生感電致死→災害原因分析

基本原因

•未置職安

人員

•未訂工作

守則

•未辦教育

訓練

間接原因

•未戴防護

具

•電線裸露

直接原因

•感電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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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省思：
1.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4年9月4日勞職中
5字第000號函暨重大職業災害檢查報告書。
2. OO公司尚未與罹災者家屬達成和解。



106年8月校園修剪樹木，使用合梯站立於頂板
摔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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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2月校園修剪樹木，使用合梯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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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某職業學校清洗水塔工程之承攬人進行清
洗水塔作業發生墜落災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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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
分，應設有適當強度之護欄、護蓋等防護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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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二生躲貓貓電死校園內
(資料來源：2008.10.07自由時報記者王善嬿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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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遭電死的嘉縣小二男童，
在左下的圓筒上被發現



小二生躲貓貓電死校園內→災害原因分析

基本原因

•地面潮

濕

•充電器

鏽蝕

間接原因

•未隔離

•未設漏

電斷路

器

直接原因

•學童碰

觸感電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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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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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作業前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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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具(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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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防護具(PPE)提供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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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辨識風險評估

危害控制優先順序

提供適當之防護具

防護具之教育訓練



敬請指教!

生活是燈，工作是油，
若要燈亮，就得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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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1/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經驗

 93.09.22~至今

 國立台北工專畢；國立中正大
學勞工研究所碩士

 工業技術研究院風險管理認證
工程師精修課程班結業

 工業技術研究院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制度稽核員訓練班結業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技能檢定

 勞工安全管理職類甲級技術士

 勞工衛生管理職類甲級技術士

 高空工作車操作人員種子講師

 勞動部勞資爭議調解人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勞動調解委員

 勞動法令宣導講師
 大林慈濟醫院大林分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灣橋分院
 衛生福利部朴子醫院
 民雄工業區服務中心
 大埔美工業區
 台灣中油嘉義營業處
 中華民國全國公務機關勞工總
工會

 臺北市美容美髮用品器材製造
裝修職業工會

 嘉義縣老人福利機構院長(主任)

在職訓練
 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吳鳳科技大學
 嘉義縣社會局志工團隊
 雲林縣政府勞工處勞工志工
 嘉義縣政府勞工暨青年發展處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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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2/2
 職業安全衛生課程講師

 中華電信學院板橋本所(103.10~105.12)、台中所(100.06~103.06)、高雄
所(97.07~110.10)

 台電輸變電工程處南區施工處(102.09.16)

 玉豐倉儲股份有限公司(106.12.22；110.01.29)

 彩鴻實業有限公司(107.02.22 ；109.02.10)

 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大林廠(107.03.24；110.03.20)

 嘉義市廣告工程商業同業公會(107.03.24)

 世邦國際集團及台灣陶氏化學民雄廠(107.05.04；110.04.06)

 台灣史谷脫紙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107.05.13)

 信創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埔美建築工地(107.11.07~08)

 東進紗布廠股份有限公司(107.12.26；108.12.17)

 台灣製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8.03.25)

 上評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08.05.08)

 穎杰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8.06.15)

 台灣羅門哈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雄廠(陶氏化學成員企業)(108.08.02)

 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9.02.27)

 台灣佳能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嘉義廠(109.08.19~20；110.03.06；110.05.08)

 中華民國酪農協會柳營、二林、南投，屏東(109.11.05；110.10.20、110.11.19，110.11.26)

 台南市政府白河區公所(1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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